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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房地产：一个攫取“外溢效应”的博弈 

作者：巫宁 金准 2005-12-16 20:19:30  

景区开发的“外溢效应”在当前集中体现为景区开发带来的周边土地增值。事实上，景区周边土地价值倍增与其说是景区开

发的必然效应，不如说是时代背景下的现象——这个背景，一是人们旅游消费的多样化和升级，由观光旅游方式向度假旅游

消费方式过渡，从而导致对景区配套设施需求的增加；二是景区房地产开发热潮涌动，正成为当今新兴富裕阶层青睐的住宅

消费概念。 “外溢效应”这个概念，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经济学对“外部性”的定义是：“生产者或者消费

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带来了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在价格机制之外传递的”。也就是说，无论

是风景区、主题公园还是城市公园，它们的开发带来的周边土地增值，都无法通过既有的价格机制“回流”到景区投资者手

中。外溢效应的结果是支付主体与受益主体的错位，作为外溢效应载体的景区周边土地也成了相关力量的博弈焦点。 

政府：借景区投资经营城市 

环境投资效益的“外溢”常常成为房地产市场高利润的源头。从政府一方看，为实现公益性投资收益的“回流”，应过渡到

以“熟地出让”作为土地经营的主要模式。也就是说，政府结合景区、主题公园或相关休闲场所的投资计划，对周边的土地

进行一级开发，等到市政投资的“外溢效益”合理地体现到土地价格上以后，以“熟地”方式向市场出售。这样有利于土地

价值的真实体现和收益的回流。 通常来说“熟地出让”过程由以下几个阶段构成：一是市政规划或景区规划的公开阶段。在

这一阶段，政府完成相关的规划，然后确定景区和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并圈定需要实施土地经营的范围。完成这些工

作以后，向全社会公布建设计划和土地经营计划，实现透明化。二是土地储备及开发阶段。可以预期的是，一旦景区投资和

土地经营计划得到公开，由于市场预期的调节作用，相应区域的土地价格将会随之上升。在这一阶段，政府根据土地经营计

划对区域内的土地实施储备，并完成区域内的动迁、市政公建等工作，实现“生地”向“熟地”的转变。三是熟地公开出让

阶段。在土地储备及开发阶段，市政投资计划已经为全社会所熟知，相应的“外溢效益”也逐渐反映在周边的地价之中。等

到时机成熟，政府可以根据整个城市的土地供应计划，向社会公开出让已经整理完毕的熟地，实现市政投资“外溢效益”的

合理回收。四是“外溢效益”的回流阶段。通过土地储备和熟地出让，政府所获得的土地价格将远远高于生地出让的价格，

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包含了市政投资“外溢效益”的回收部分，政府的投资收益得以适当“回流”。  

民间资本：景区与房产的联动经营 

对投资旅游开发的民间资本而言，“回流”外溢效应的重要手段则是介入周边的土地开发，实现经营多元化。例如作为深圳

著名主题公园投资者的华侨城，先后建成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村、欢乐谷四个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主题公园，将

过去的荒滩野岭变成具有极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旅游城，为自己创造出区域性旅游资源优势，再以此为依托，开发高质量的

旅游主题房地产，成为经营战略版图中高利润的一极。目前我国的2500家主题公园中只有10％左右盈利，这种多元化的投资

方向不失为主题公园经营的良策。 海南的博鳌、深圳的华侨城、观澜湖、杭州的宋城、广州的华南板块、云南的茶马古道等

一批新型房地产产品的成功，使得更多的企业看到了它的美好前景。从具体投资项目来说，与旅游景区关联的房地产投资项

目主要集中在四大类：第一类是旅游景点地产，主要是指在旅游区内为游客的旅游活动建造的各种观光、休闲、娱乐性质、

非住宿型的建筑物及关联空间；第二类是旅游商务地产，主要指在旅游区内或旅游区旁边提供旅游服务的商店、餐馆、娱乐



城等建筑物及关联空间；第三类是旅游度假地产，主要是指为游客或度假者提供的、直接用于旅游休闲度假居住的各种度假

型的建筑物及关联空间，如旅游宾馆、度假村、产权酒店以及用于分时度假的时权酒店等等；第四类是旅游住宅地产，主要

是指与旅游区高度关联的各类住宅建筑物及关联空间。 目前我国景区收入还大多停留在“门票经济”上，景区本身的赢利模

式单薄。正如某地方官员指出，“如果单让投资商投资景区中的一个项目，恐怕很难找到乐意投资的企业。与其说投资商看

好自然景区，倒不如说投资商看好整个景区的资源整合”。旅游与周边房地产之间的互动已成为投资旅游的一个基本看点。 

潜在的危机 

然而，“圈地行为”一词却概括了这样一种普遍的事实——部分景区开发商以开发为幌子，在旅游景区（或市郊）圈去大面

积的土地。这样的地区通常都是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非常优越的地区。 “圈地行为”的危机之一是造成了国家土地资源的流

失或失控。一些地区政府为招商引资，不惜以过于低廉的价格出让景区及周边的成片土地。盲目开发、滥占滥用、破坏生

态、影响环境的现象频频出现。这种缺乏规划的开发，不仅造成社会的、生态的负面影响，也导致有些项目无法收到预期的

市场效果。 更有甚者，有的景区开发商将周边的房产开发、炒作、销售获利后，对所承诺的景区开发悬置不提，甚至将景区

又转手出让。本为投机经营而来，又谈何景区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 另一方面的危机则是，当开发商将景区周边的商铺、餐

饮、娱乐建筑设施连片开发后，商家经营的门槛大大抬高。许多当地自生自长的旅游经营业态被排挤出局，当地人获益机会

急遽减少。与此同时，景区及度假房产开发，也使湖滨、林野、山麓等一处处公共地接连“沦陷”。北京传媒曾以“数千别

墅狂飙香山，打造京城第二富人区”为题，披露地产商在香山已建成和计划兴建的别墅项目有十多个，合共二千多幢别墅，

届时香山将不是北京人的后花园，而是富人的乐土。 

博弈与规制 

 

随着新一轮景观房地产热潮的涌动，政府利益、公众利益和开发商利益围绕景区开发外溢效应的博弈也日益走向前台。公

正、科学、合理地分配这些利益，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激励和规制景区开发商的行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能认识到景区经营权的转移伴随着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政府管理意识的缺位，常常导致与开

发商签署的合同缺乏长期的约束力。而正是由于合同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管理机制的不完备，我们看到了政府与开发商的博

弈能力在合同签署前后的显著变化，尤其是政府的约束力和控制力的极度衰减，这正为开发商提供了用低成本套取较高的外

溢效应的机会。  

一个完备的合同应该具有良好的约束力和事后追溯力，我们认为，在政府与开发商定约，出让景区景点及周边土地经营权

时，不应一次性定价出让诸如50年的长期经营权，而应将景区投资和经营状况与开发商所支付的租金挂钩。即便开发商对一

定年限的租金做一次性支付，合同也应约定，开发商在达不到一定的景区投资、经营和保护标准时应追加偿付。同时，合同

应该规定景观房产的租售比例，以使开发商自己也套牢于景区经营状况。  

同时，作为规制者的政府本身的行为也应受到规制。原因首先是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诱致的政府的夺利之手；其次是下列更

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因为制度细节的增加，法规和解释法规的权力环节也相应增加，故而导致政府行为的迅速官僚化。因

此，需要设计更完善的治理框架对政府行为、开发商行为以及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合谋行为进行约束，将之置于广泛的监督

之下。信息披露制度、听证制度、民间力量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必然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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